
绍学院外党〔2011〕6号
关于外国语学院分党校第二十一期预备党员培训班开班的通知

根据绍学院党校〔2011〕9号文件要求，外国语学院分党校第二十一期预备党员培训班招生工作已全部完成，经分党校校务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共有41名预备党员被录取（学员名单附后）。为使培训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预备党员掌握、运用理论武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明确新时期党员标准和具体要求，增强创先争优的自觉性，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培训形式与内容

培训采用集中辅导、个人自学、交流学习和实践活动等形式进行。
（一）集中辅导（10月下旬—11月中旬）

学校党委党校组织召开开学典礼，并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校领导作3场左右专题讲座；一般定在每周四晚上或周日上午，具体时间和讲座主题另行通知。讲座内容为《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等。此外，学院分党校也将安排4场左右专题讲座。
（二）个人自学（10月下旬—12月中旬）

学员认真研读指定的必读书目，并在学校网上党校上自主学习相关学习资料，做好读书笔记。

必读书目：

1.《共产党宣言》

2.《中国共产党章程》

3.《十七大报告》

4.《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

8.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9.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0.胡锦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1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三）交流学习（11月下旬—12月上旬）

活动一：于11.18中午，开展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主题的交流讨论活动。

 活动过程：

     1.观看“辛亥百年纪念大会 胡锦涛出席并发表讲话”视频
     2.重点学习探讨：

         (.学习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性质

         (.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历史给予我们青年学生的启示
     3.要求每位学员上交活动心得

活动二：于12.2中午，由学员汇报个人党校学习情况，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
（4） 实践活动（10月下旬—12月中旬）

活动目的：通过实践活动全面提高学生预备党员的综合素质，培养自觉主动服务同学的意识，提升服务学校和服务社会的才能，进而培育坚定的政治意识、大局观念和国家情怀。

活动一：开展以“党史”为主题的知识竞赛活动，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

活动二：于10.23-12.15期间，开展以“党在我心中”—“风雨九十载，今朝回眸看”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

三、考核与结业

1.预备党员培训班的考核分为结业考试、交流学习情况、实践活动情况和平时考核四个部分。结业考试成绩占60%，交流学习情况成绩占10%，实践活动情况成绩占20%，平时考核成绩占10%。平时考核内容主要为日常表现、出勤情况等。

2.考核合格者，发放党校结业证书；考核不合格者原则上不予正常转正。

3.培训结束时，按照5%的比率评选“优秀学员”，“优秀学员”的结业总评成绩必须在80分以上。

附件1：外国语学院分党校预备党员培训班学员守则

附件2：外国语学院分党校第二十一期预备党员培训班学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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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外国语学院分党校预备党员培训班学员守则

一、学员应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加强自身党性锻炼。

二、学员应接受党校的组织领导和任课教师的学习指导，严守纪律，自始自终参加党校的各项教育活动，有特殊情况，必须向班主任办理请假手续，请假三次以上（含三次）者、无故迟到或早退二次以上（含二次）者、无故旷课者，不予结业。

三、学员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自学为主，做到主动认真学习，注意调查研究，积极思考问题，按时完成作业。

四、学员应牢记“在理论教育中提高党性修养，在社会实践中升华思想境界”的党校办学宗旨，在深入社会、了解国情、服务社会中真正“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五、学员要在全校同学中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平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争创先进，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好地发扬党校在全校学生的理论学习与优良校风学风的形成两个方面的辐射功能。

六、学员应定期向党校汇报思想，注意搜集同学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加以引导。

七、学员结业后，仍应继续保持与党校的联系，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习和有关活动，参与和指导所在院系的党章学习小组，经常向党校或有关部门反映学生的意见建议。

附件二：
外国语学院分党校第二十一期预备党员培训班学员名单
黄巧萍  王丹凤  陈  钱  宋亚妮  周卓琳  方  敏  张云阳  
陶缙敏  丁  丽  王明秀  李  敏  张  娟  何  霁  蒋小凌  
陈  聪  谢  玄  余少龙  覃  炜  骆杉珊  柴珊瑕  陶  瑾  
李  娜  汪佳颖  郭佳英  王金霞  李  静  张晓飞  周  沁  
陈  旭  蒋菲菲  曹  艳  魏冠飞  徐晓敏  严飞盈  颜颖颖  
俞  瑶  沈  悦  李紫奕  王秒丹  符妮娜  朱芬欢


